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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緬泰聯合查緝湄公河

【本報記者蓮子昆明二十一日電】 「4月15日18時，我與同事在巡邏時，發現
一艘快艇駛來並靠岸，我們向他們走去，他們掉頭就跑，我們將其抓捕。」老撾警方
1號證人出庭證實，事後他才知道，他抓住的正是糯康。據被告交代，在案發後，糯
康曾預感到 「事情搞大了，這個地方住不成了，想回家的就回家。」隨後，糯康向手
下發了共計250萬泰株的 「跑路費」。

老撾警方在糯康身上搜到了680粒搖頭丸、一把短槍和40發子彈，還有一枚炸
彈。糯康被抓捕的原因，老撾警方2號證人強調， 「是因為糯康參與毒品販賣、違法
支配武器等罪行，他在中老緬泰四國交界處製造不安定因素。」其後的幾個月裡，依
萊、桑康、扎波、扎托波等被告人先後被老撾警方抓獲。

據介紹，早在2011年11月28日，老撾與中國在北京簽訂了警務合作協議，按照
湄公河流域警務合作機制，2012年5月10日，在老撾萬象，糯康被移交給中國公安
部。

法庭公訴人指出，糯康集團是長期盤踞在湄公河航線的非法武裝集團，該集團的
武器裝備齊全，步槍、手槍、輕機槍，還有地雷、望遠鏡、夜視儀等。他們用武裝販
運毒品，並製造暗殺、爆炸等恐怖活動， 「對全世界的秩序產生了惡劣影響。」公訴
人說。

【本報記者蓮子昆明二十一日電】21日是湄公河慘案公審第二日，隨着
10位泰國警方證人和3位老撾證人出庭，公訴方出示了六組證據，大量人證物
控訴糯康集團犯下了挾持船隻、故意殺人、運輸毒品等罪行。在鐵的證據下，
糯康當庭表示： 「我錯也錯了，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寬大處理。」

公訴人指出， 「儘管20日在法庭上糯康欲諉罪翻案，但他實際上已經在
審訊中供述了製造湄公河慘案的全部事實。」

經公訴機關查明，為了報復 「2012年9月22日，緬甸軍人僱用中國船隻
來攻打散布島（糯康集團的老巢），且中國船隻上下不交保護費」。糯康集團
劫持了玉興八號和華平號兩艘中國船隻，在開槍殺害了13名中國船員後，又
將919600粒、淨重約8萬克的毒品甲基苯丙胺放置在船上，在達到陷害中國船
隻的目的同時， 「可以讓泰國不法軍人查獲毒品以立功，還可以獲得泰軍不法
軍人的支持，為自己集團開闢新的碼頭通道 『以方便進出』。」這是多名被告
的供述。

10名泰國警方證人的相繼出庭，證實了糯康集團與泰國不法軍人相互勾
結，在13名中國船員被害後，又以檢查毒品為名，繼續朝船隻開槍，有目擊
者看見泰國軍人最終將屍體拋入了湄公河。根據泰國警方1號證人的證言，13
名中國船員均死於槍彈傷， 「有的屍體的槍彈傷多達7、8處。」

泰國不法軍人三宗罪
經過泰國警方對100多名證人進行調查取證，認為這是一起有預謀、精心

策劃的案件，從現場槍道及彈道證實，13 名被害中國船員係被 5 種槍型、13
支槍劫殺。

泰國警方5號證人在出庭時指證，認為在湄公河慘案中，泰國不法軍人犯
下了三宗罪──故意殺人罪、藏匿屍體罪、非法持有武器罪。而法庭公訴人用
第四組證據證實，泰國不法軍人參與了湄公河慘案，他們曾在岸上向兩艘中國
船隻開槍，登上船後仍舊繼續開槍，為滅跡將屍體拋入湄公河。

泰國警方2號證人回憶 「10．5」當天上午11時，他和一名同事在案發地
點，看到兩艘中國船隻旁邊站着幾名泰國軍人，四艘快艇同時正在向金三角方
向逃離，他又看到泰國軍人用槍向中國船隻射擊，同時冒起了濃煙。

「屍體怎麼辦？」 「留得越少越好，免得麻煩。」這是泰國警方3號證人
在案發現場聽到的兩名泰國軍人的對話。

泰國警方 4 號證人曾對案發現場進行了勘驗，他在 「華平號」上看到了
「彈痕和新鮮的血跡，且在船尾左弦有兩個塑料袋，裡面有大量毒品。」在
「玉興八號」上，他還看到楊德毅的屍體，還有一枝衝鋒鎗和散落的彈殼。他

同時舉證，早在10月4日，泰國軍人就曾致電湄公河泰國警方，說 「有兩艘
中國船隻攜帶毒品要經過，請作好準備。」

【本報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
康21日抵達新加坡，出席 「2012中新社會管理高層論壇」
，並應新加坡政府和土庫曼斯坦民主黨邀請，對上述兩國進
行正式友好訪問。

新華社報道稱，周永康在機場發表書面講話。他說，很
高興來到新加坡進行正式友好訪問。新加坡是中國的親密友
好鄰邦，兩國淵源深厚，文化相通。中新自 1990 年建交以
來，兩國關係保持了良好發展勢頭，高層交往密切，政治互
信不斷加強，經貿合作成果豐碩，人文交流蓬勃發展。多年
來，新加坡在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取得的成
功經驗，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益借鑒。雙
方的務實合作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為本地區
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期待訪問期間與新加
坡領導人親切會晤，就促進兩國關係發展、深化兩國執政黨
交流、加強雙方在社會管理、執法安全等領域合作進行深入
探討。相信此訪必將進一步加深彼此了解信任，提升全方位
互利合作水平，促進共同發展繁榮。

陪同周永康出訪的有：中聯部部長王家瑞、國家安全部
部長耿惠昌、司法部部長吳愛英、外交部副部長謝杭生、公
安部副部長張新楓、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等。

【本報訊】據新華社昆明二十一日消
息：記者從雲南公安邊防總隊獲悉，為期
6 天的第六次中老緬泰湄公河聯合巡邏執
法 21 日起啟動。這次行動將開展 「聯合查
緝」，推動聯合巡邏執法向打擊跨國犯罪
延伸。

雲南公安邊防總隊有關負責人介紹，第
六次聯合巡邏執法將把聯合查緝作為一項重
點工作。中方和老方執法船計劃在孟莫至孟
喜島水域對過往船隻開展聯合查緝，中老執
法人員還將在湄公河老撾一側陸上重點地段
開展聯合檢查，推動聯合巡邏執法向共同打

擊跨國犯罪層面延伸。
這位負責人介紹，此前巡航期間在老撾

孟莫聯絡點安裝了甚高頻電台，經測試通信
覆蓋半徑約 25 公里。第六次巡航將對孟莫
聯絡點的甚高頻天線作加高處理，使通信範
圍覆蓋更廣；在老撾班相果安裝1台甚高頻
，爭取實現中、老、泰湄公河執法力量及在
湄公河航行的中老雙方民船通信互聯互通。
下一步還將與緬方協調，爭取在緬甸萬崩碼
頭安裝1台甚高頻，實現中老緬泰執法力量
之間的互聯互通。

此外，第六次聯合巡航期間，中方將援
助老方8艘摩托艇。中方已對摩托艇進行了
改造和檢修，按老方要求對摩托艇外觀進行
了噴繪，並組織老方 16 名執法人員到西雙
版納州橄欖壩開展了摩托艇駕駛理論和操作
培訓。

老撾證人披露抓捕過程

周永康訪新加坡土庫曼

一年前的 9 月 21 日，
烏坎村爆發群體性事件，村
民們因不滿村幹部貪腐和土
地被非法轉讓等連續三個多

月集體上訪。
一年之後的今天，記者重回烏坎，發現烏坎村

正在積極探索破解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黨群溝通
難題，以追求實現更高的基層治理水準。

烏坎村委會主任林祖戀 21 日上午公開演講，
透露出不少令村民意外和振奮的積極信息。

在最受村民關注的土地問題上，林祖戀透露，
目前已有3853.41畝被非法轉讓和分配的土地確定
歸還烏坎村。此外，廣東省、汕尾市、陸豐市等支
持建設的6項總投資達6千萬元的民生工程進展順
利，烏坎村土地權屬界線核定工作有效推進。林祖
戀坦言，烏坎村委會多位成員年紀輕、經驗少，在
過去工作中也有失誤，他願意接受村民的批評和建
議，與村民一道共同努力解決土地問題，實現經濟
發展。村民洪瑞卿說，烏坎村正處於近年來最好的
時期，新的村委會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就為村民辦
了過去幾十年所沒辦到的事情。

更令烏坎村民感到振奮的是，經過選舉產生的
村委會展現出一種全新的工作風氣，吸取原村委會
貪腐教訓的烏坎村正搭建新的治理架構。

如今的烏坎村，村黨總支是領導核心，村委會
作為村民自治組織實施村務管理，村民代表大會對
村務如財務、投資、項目、土地等重大事項進行討

論，村委會需定期向村民代表和村民彙報村務工作。
值得關注的是，烏坎還在 109 名村民代表中選出（村

「兩委」成員不在其中）5人，組成村務監督委員會，負責
對村 「兩委」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村各項制度情況
進行監督。 「有這麼多組織、制度就是為了監督，讓村務工
作都公開公平公正。」林祖戀告訴記者： 「監督關鍵就是管
住兩樣東西，一個是 『人』，一個是 『財』。」烏坎村的村
帳由東海鎮代管， 「一月一小結、一季一清算」的帳務管理
長效機制逐步完善。 「每一項財政撥款都要經過一事一議、
村務監督委員會、村民代表大會……一關一關地過。」烏坎
村委會副主任楊色茂向記者介紹申請撥款的流程時說： 「麻
煩是麻煩了點，但涉及到錢的事，就應該這樣。」

不過，烏坎村的基層治理之路依然任重道遠。多數村民
希望村 「兩委」盡快把更多被非法轉讓的土地弄回來。此外
，如何提高村民生活水準也是烏坎村 「兩委」面臨的挑戰。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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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慘案庭審結束，主犯糯康當庭表示做錯了，望獲寬大處理 中新社

◀中老緬泰湄公河聯合巡邏執法首航儀
式於去年在雲南省西雙版納關累港舉行
，四國聯合巡邏執法正式啟動

資料圖片

泰國老撾13位證人指證無疑

糯康翻供不遂求寬大

正當防衛，是指對於現實不法之侵
害，為防衛自己或他人之權力所為之行
為。其與緊急避難、自助行為皆為權利
的自力救濟的方式。

中國刑法第二十條規定：為了使國
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

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
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
，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於正
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

防衛過當，是指防衛行為明顯超
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

事責任的犯罪行為。防衛過當具有兩方
面的特徵：一、在客觀上表現為防衛行
為明顯超過了必要限度並造成了重大損
害；二、防衛行為必須明顯超過必要限
度且造成重大損害。中國刑法第 20 條
第2款規定：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
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但是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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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警方21日公布了羅湖公交派出所離奇槍擊
血案的調查結果，證實是一宗因工作矛盾引發的警
察殺警察案，雙方持刀槍在警局內火併。據警方披
露，在衝突中，老警員吳乾春被該所副所長楊旭用
匕首刺中腹部，遂開槍回擊，一槍射殺直屬上司，
隨後飲彈自盡。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一日電】

據深圳法律界人士稱，根據警方目前公布的信息，此案被槍
殺的副所長先動刀傷人，料持槍警員吳乾春最後或被認定防衛過
當。深圳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政委梁偉利表示，這一初步的調查結
果，警方已搜集多重證據支撐結論。

副所長首先刀傷下屬
深圳這宗罕見的 「警殺警」血案，事發在離文錦渡口岸附近

的羅湖公交派出所內，因案發當晚證實無第三者進入，很早已被
媒體推斷為警員槍殺同袍案。但2名死亡的警察在案中扮演的角
色不明朗，一直惹來不同揣測。

21 日，深圳市公安局披露了案發的詳細經過。經初步調查
，本月13日晚6時41分許，楊旭帶隊外出辦案返回派出所辦公
室；當晚 8 時 01 分許，楊旭用手機打電話給吳乾春，吳離開值
班室去楊辦公室。在楊201辦公室內，二人因工作問題發生爭執
，並引發肢體接觸和推打。衝突中，楊用匕首刺傷吳的腹部，吳
隨之用佩戴手槍向楊射擊致其死亡，後吳持槍自殺身亡。

警方稱這是專案組的初步調查結果。在該案發生後，廣東省
公安廳派出專家組趕赴現場，也參與了指導案件偵辦。

兇槍為值班公務用槍
深圳警方透露稱，這宗血案涉案的手槍為民警吳乾春當天值

班領取的公務用槍，也是現場提取的唯一一把手槍。在血案現場
發現的2枚彈頭、彈殼，都是由該槍發射。

日前，深圳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政委梁偉利在安撫死者家屬的
現場中透露，警方通過在現場提取了手槍扳機上的指紋，對彈頭
上殘留的死者DNA也進行了檢驗，並精確計算了開槍時兩人之
間的距離等一系列的仔細調查取證，作出這一調查結論。

同時，警方經現場勘查和痕跡物證檢驗，還發現一把單刃匕
首、一支伸縮警棍，屬於副所長楊旭所有。據一名接近專案組的
人士稱，屍檢證據顯示普通警員吳乾春的右手肘關節處與腹部均
有刀傷，尤其是腹部有兩道直插進入的傷口。據警方還原的案發
現場，楊旭先刀刺吳乾春，在其再回身拿電警棍時，被吳開槍射
擊，短距離擊中楊旭太陽穴，隨後飲彈自盡。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一日電】深
圳警方 21 日公布的初步調查結果，持槍擊
殺直屬上司的老警員吳乾春存在防衛情節，
但到底是正當防衛還是防衛過當，引發爭
議。

據深圳一名法律界人士稱，防衛是否過
當，這是劃分涉案人罪與非罪的一個關鍵界
限，也將直接影響到這宗警殺警案件的定性
，以及身後名譽和後續賠償。但如何界定正
當防衛與防衛過當，這在現實的案件中是比
較難以把握的一個問題。

據警方透露的案發過程，楊旭先動手，
吳乾春後拔槍。據這名法律界人士稱，此案
中，楊用刀刺傷吳乾春的腹部，致其傷勢嚴
重，隨後楊再回頭拿警棍，吳乾春的還擊是
在危急情況下本能還擊，並不會考慮射擊什
麼地方，屬於正當防衛。

據知情者信息，吳乾春和楊旭兩人均是
頭部太陽穴中槍。對此，有質疑者指出，吳
乾春是一名幹了多年的老警察，在短距離開
槍，應是清楚頭部是要害部位，回擊的這一

槍上足以致命的，因此應是防衛過當。

辦案壓力或引發心理危機
死者楊旭的家屬對警方說法的質疑也來

源於此。據一名死者家屬稱，既然定性是楊
旭是先動刀，那吳乾春就是正當防衛了，為
何還要稱畏罪自殺。據悉，警方給家屬的說
法中，對於吳乾春的自殺，描述吳是 「畏罪
自殺」。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宗血案的發生是在
深圳以高壓態勢穩定治安的背景下，而引發
血案的衝突矛盾，也是源自一個這個大背景
下的信訪案件。近期，深圳刑案高發，深圳
警方發起 「秋季攻勢」嚴打行動，對破案率
有指標要求。其間，吳破獲一宗公交手機失
竊案，但未及時回覆失主，導致失主接連上
告，令楊旭感沒面子，並以此訓斥吳。但吳
已四天未入家門，並認為是楊旭的責任，從
而雙方發生衝突。有受訪基層警員表示，深
圳警察加班時間長，壓力大，容易引發心理
危機。

血案防衛情節引爭議

羅湖警殺警內情罕見

VS

上司下屬工作齟齬竟刀槍火併

話你知

事件中死事件中死
亡的副所亡的副所
長楊旭長楊旭

死者家屬哭天搶地死者家屬哭天搶地

案發現場羅湖公案發現場羅湖公
交派出所交派出所

事發後兩人送院事發後兩人送院
搶救無效死亡搶救無效死亡


